








代  辦  委  託  書 
 

立委託書人              因故不克親臨貴所申請「110 年 8 月上旬西

南氣流豪雨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」，特委託               先生(女

士)代為申辦，若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

此    致 

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

彰化縣政府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 

*附註:1.出具本人及受託人身分證正本供查驗，檢附正、背面影本供留存  

2.委 託 書 雖 不 以 自 寫 為 必 要 ， 但 仍 須 親 自 簽 名 或 蓋 章 。  



申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土地委託經營同意書 

本人確實委託_____________作農業經營無訛，並同意其申請「110年 8月上旬

西南氣流豪雨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 助」並領取救助 金，如有虛偽情事者，立同

意書人願負所有法律責任。 

本市 地段 地號 本筆面積 持分 持分面積 

員林市      

員林市      

員林市      

員林市      

員林市      

員林市      

員林市      

員林市      

員林市      

此致 

員林市公所 

彰化縣政府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: 

電話: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土地委託經營同意書 

土地所有權人            其土地座落員林市______________段___________

地號，權狀面積___________公頃(持分為             )，因過逝後其土地尚

未繼承完成，今有應繼承人    人，應繼承人           同意將該筆土地委託

_____________作農業經營無訛，並同意其申請 110年 8月上旬西南氣流豪雨農

業天然災害救助並領取救助金，如有虛偽情事者，立同意書人願負所有法律責

任。 

此致 

員林市公所 

彰化縣政府 

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額溫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: 

電話: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辦理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用 
繼承系統表 

 

被繼承人：  
民國   年  月  日死亡 

配偶：  
民國   年  月  日出生 
(存或歿) 
(繼承或拋棄) 

長子 
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次子 
民國  年  月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三子 
民國  年  月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四子 
民國  年  月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五子 
民國  年  月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長女 
民國  年  月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次女 
民國  年  月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三女 
民國  年  月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四女 
民國  年  月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五女 
民國  年  月  日出生         (繼承或拋棄) 
 

本系統表係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立，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， 
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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